
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黑学位办函〔2023〕5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度研究生精品课程
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落实全国和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根据《黑龙江

省研究生教育创新与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

（黑学位联〔2021〕3号）安排，建设一批省级研究生精品课程，

提升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全省研究生培养

单位开放共享，现就开展 2023年度黑龙江省研究生精品课程建

设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对象和范围

1.申报对象应为在岗在编的专任教师。2022年首批已经立项

同一学科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人员，在项目结题前不可再申报。

2022年硕、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被评为“不合格论文”及 2022年以

来出现学位论文造假的指导教师不在本次申报人员范围。

2.重点支持建设基础理论课、学科核心课、论文写作指导课、

专业实践课、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课等核心课程；重点开发培养

科学精神、创新思维、研究能力等特色课程；创新教学模式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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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和探究式教学，扎实推进在线课程建设；

推动高水平教师上讲台，鼓励与外单位高水平专家共建课程，重

点支持依托省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申报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严把政治关、学术关、质量关，基于人才培养定位

和学科发展方向,突出一流特色和高水平要求，结合不同学科研

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优化，统一规划和组织研究生精品课程

建设工作，在过程中注重课程思政建设。各单位按申报名额经公

开遴选并公示无异议后推荐申报至省教育厅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请各培养单位于 2023年 11月 8日前将项目推荐函、申报书、

申报汇总表的可编辑电子版和 PDF盖章扫描版汇总后，发至邮

箱 hljsxwb@163.com，邮件主题命名为“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

目-单位名称”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。

联系人：省学位办，樊凌玉，0451-53664654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申报书

2.黑龙江省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

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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